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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5 年 11 月 14 日下发的《关于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20070 号）》的

要求，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保荐人”或“保荐机

构”）作为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泉新材”、“发行人”、

“公司”或“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会

同发行人、发行人申报会计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

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审核问询函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核查及

讨论，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本回复中简称与《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问询函回复的字体说明如下： 

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募集说明书的补充披露、修改 楷体、加粗 

在本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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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发行人前身思泉有限自 2015 开展外贸业务以来，人工合成石墨制品均按照

8545900000 申报出口。2024年 9月，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出具《稽查结论》，2021

年 4月 20日至 2024年 3月 28日以一般贸易方式向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申报出口

的导热薄膜/石墨制，申报的税则号列与应当申报的税则号列不符。发行人 2024

年净利润为 4839.12万元。此外，发行人子公司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或未

验收先投入生产的情况，可铭精密和泛硕电子尚未完成环评手续办理，存在被

行政处罚的风险。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海关稽查事项的发生背景及最新进展，说明

发行人人工合成石墨制品目前申报出口税则号归类情况，是否持续以原税则号

申报出口；如更换申报税则号，是否已进行相关海关实质性归类审核；是否影

响发行人相关出口业务的开展；是否存在新增稽查或形成处罚事项的风险；并

进一步说明发行人有关海关报关出口税务合规经营的内部控制措施是否健全并

有效执行。（2）结合补税及处罚的相关规定、测算的补税金额大小、本案相关

海关对发行人税务合规的认定权限，说明前述海关稽查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违法

行为，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3）发行人子公司环评手续办理的最新情况，

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行为，相关事项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已申请豁免披露。 

三、发行人子公司环评手续办理的最新情况，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行为，相

关事项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 

发行人子公司可铭精密已取得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东环建〔2025〕3330

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泛硕电子的环评报建已审批公示。基于建设项

目及环境保护设施均已建成，可铭精密和泛硕电子将积极推进验收程序。 

根据信用中国（广东）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以及本

所律师查询，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在生态环境领域无行政处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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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如发行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本人将无条件承担发行人的一切损

失。 

可铭精密和泛硕电子已按照《建设项目环境报告表》的要求配置了环保设备，

对污染物进行了处理。根据广东中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建设项目现状环

境影响评估分析报告》，目前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污染物

排放结果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限值标准，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

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等情形，未造成重大环境和社会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

大人员伤亡以及社会恶劣影响。 

综上，发行人已积极推进环评的整改，发行人及子公司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以及社会恶劣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

公司在生态环境领域无行政处罚的记录。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针对问题 1 

1、核查程序 

已申请豁免披露。 

2、核查意见 

已申请豁免披露。 

（二）针对问题 2 

1、核查程序 

已申请豁免披露。 

2、核查意见 

已申请豁免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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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针对问题 3 

1、核查程序 

（1）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https://dgepb.dg.gov.cn/）查询子公司环评

最新的办理进展； 

（2）获取可铭精密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积极推进环评的整改，发行人及子公司未

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以及社会恶劣影响。报

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在生态环境领域无行政处罚的记录。 

 

问题二 

根据前次发行人及保荐机构问询回复,（1）“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

（一期）”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并

投入使用，目前公司正在陆续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部分生产设备已

投入使用，同时陆续购买研发设备及进行相关产品、技术的研发工作。（2）前

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18 日。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及“新材

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6年 10月 18日。（3）

前次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建成达产,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的房产对外出租。出租给

子公司 31,498.69 平方米，对外出租 10,870 平方米。（4）前次募投项目“新材

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5,449.85 万元，占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 66.46%，陆续购买研发设备及进行相关产品、技术的研发工作。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

期）”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延长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至 2026年 10月 18日的原因及合理性。（2）截至 2025

年 8月 31 日，“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募集资金实际投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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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金额的 93.66%，“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际投入占承诺投资金

额的 66.46%，进一步说明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前期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

否一致,前期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谨慎、合理。（3）进一步说明对外出

租厂房面积占募投项目厂房建设面积比重，对外出租厂房的原因及合理性，发

行人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的进度安排，对外出租与发行人生产线建设

安排是否匹配，后续是否可能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和“新材料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延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至 2026年 10月 18日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入比例较高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募集资金投入比

例较高，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 

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 

投入比

例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 

1 
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

项目（一期） 
26,997.81 25,405.60 94.10% 2026 年 10 月 

2 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200.00 5,450.54 66.47% 2026 年 10 月 

3 补充流动资金 12,100.00 12,100.00 100% - 

合计 47,297.81 42,956.14 90.82% - 

（二）延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前次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已实施完毕，“高性能

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的主体厂房

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关于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公司正在陆续购买生产设备进

行生产线建设，部分生产设备已投入使用。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

资金投入比例已达 94.10%，使用比例较高。该项目主要系增强公司人工合成石

墨散热材料的生产能力，公司根据下游客户尤其是以北美大客户为代表的重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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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能利用情况、交货周期、生产设备匹配等情况进行生

产线建设。为充分利用现有设备，避免设备闲置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秉持审慎

原则，动态调整了剩余少量设备的引入节奏，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 

关于“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公司正在陆续购买研发设备及进行相关产

品、技术的研发工作。该项目初始规划时间较早，其可行性方案系根据当时的生

产工艺及预计的未来发展需要做出的，近两年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产品升级换

代加快，市场对产品性能提出新的需求，公司需要对具体研发项目做出针对性调

整。同时，部分该项目所需的研发设备涉及自研及定制，前期的研发设计、供应

商生产制造的周期时长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安装调试所需的技术要求也较高。为

确保募投项目达到预期效果，保证募集资金的高效利用及募投项目质量，公司决

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 

综上，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和“新材料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系公司为动态匹配客户需求、确保募投项目达到预期效

果，保证募投项目质量而做出的审慎决策，具有合理性。 

二、截至 2025年 8月 31 日，“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募

集资金实际投入占承诺投资金额的 93.66%，“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际

投入占承诺投资金额的 66.46%，进一步说明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前期披露的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一致,前期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谨慎、合理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前期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一致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用于“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新材

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投入进度良好，具体使用情况本回复之“问题二、一、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入比例较高”。 

为动态匹配客户需求、确保募投项目达到预期效果，保证募投项目质量，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

（一期）”及“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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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8 日。 

此次延期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没有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用途、

投资规模等，公司已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延期后按计划实

施募投项目，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变更后的计划一致，进展符合预期。 

（二）前期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谨慎、合理 

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及“新材料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系根据实际情况对前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做出审慎调整，项目整体不存在变更情形，编制计划谨慎、合理。 

三、进一步说明对外出租厂房面积占募投项目厂房建设面积比重，对外出

租厂房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的进度安排，对

外出租与发行人生产线建设安排是否匹配，后续是否可能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

目实施 

（一）对外出租厂房面积占募投项目厂房建设面积比重、对外出租厂房的

原因及合理性 

1、对外出租厂房面积占募投项目厂房建设面积比重 

（1）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出租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场地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出租情

况如下： 

租赁用途 对外出租面积（平方米） 募投项目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比 

办公楼、厂房 14,950.51 

70,807.16 

21.11% 

配套设施（餐厅、宿舍等） 16,657.28 23.52% 

合计 31,607.79 44.64% 

随着前次募投项目房产建成并投入使用，公司自有物业大幅增加，为更好的

管理自有物业，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东莞思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

宇物业”）。公司上述配套设施（餐厅、宿舍等）租赁面积较大，主要系思宇物

业负责对公司自有房产中的宿舍、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进行统一管理。公司向全资

子公司思宇物业的出租主要系因公司集团内部分工管理的需要，具有合理性。此

外，为了方便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的沟通管理，除配套设施（餐厅、宿舍等）外，

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办公楼、厂房出租给子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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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出租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场地对外出租面积占募投项目厂

房建设面积比重情况如下： 

租赁用途 
对外出租面积（平方

米） 
募投项目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比 

办公楼、厂房 3,758.11 

70,807.16 

5.31% 

配套设施（餐厅、宿舍等） 3,546.00 5.01% 

合计 7,304.11 10.32% 

注：表中对外出租面积系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的出租面积。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的出租面积较小，占比较低。 

2、对外出租厂房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次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建成达产。募投项目的建设

周期较长，在房产建设先行完成、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建成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

资产利用效率，尽可能避免资产闲置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将少量暂时闲

置的房产对外出租获取收益，有利于避免资产闲置，维护公司利益。 

（二）发行人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的进度安排，对外出租与发行

人生产线建设安排是否匹配 

1、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的进度安排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

（一期）”已使用募集资金 25,405.60 万元，使用比例达 94.10%，使用比例较高，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592.21 万元，主要拟用于支付的生产设备款以进行

生产线建设，预计 2025 年内投入 25-100 万元，2026 年投入约 1,500 万元。2025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7.93%，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同期公司人工

合成石墨散热膜产能利用率达 94.85%，处于较高水平，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能

力以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将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能利用情况、

交货周期、生产设备匹配等情况进行生产线建设，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 

2、对外出租与发行人生产线建设安排是否匹配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未出现因场地不足导致无法

实施建设的情况。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场地对合并报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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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以外公司出租面积占募投项目建筑面积为 10.32%，扣除餐厅、宿舍等配套设

施出租后，办公楼、厂房对外出租面积为 3,758.11 平方米，占募投项目建筑面积

比重为 5.31%，对外出租面积较小，占比较低。公司将保证募投项目的场地需求，

在场地不足时通过到期收回、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子公司搬迁等方式确保募投项

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公司对外出租与生产线建设安排相匹配。 

（三）后续是否可能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对外出租厂房系公司将部分暂时不用的厂房对外出租，以最大限度保障上市

公司资产的利用效率，避免资产闲置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暂时性措施。公司将优先

保证前次募投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会因场地问题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针对问题 1 

1、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访谈管理层，了解发行人

前次募投资金使用情况及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2）查阅前次募投项目相关公告文件、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相关文件。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

期）”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系公司为动态匹配客户需求、确保募

投项目达到预期效果，保证募投项目质量而做出的审慎决策，具有合理性。 

（二）针对问题 2 

1、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访谈管理层，了解发行人

前次募投资金使用情况及募投项目目前进展； 

（2）查阅前次募投项目相关公告文件、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相关文件。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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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变更后的计划一致，进展符合预期； 

（2）前期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谨慎、合理。 

（三）针对问题 3 

1、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对外出租情况统计表，访谈管理层，了解发行人对外出租

厂房的原因； 

（2）获取发行人“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 购买生产设备

进行生产线建设的使用计划统计表，访谈管理层，了解募投项目生产线建设进度

安排及后续是否可能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前次募投项目部分场地对外出租系发行人在募投项目房产建设先行完

成、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建成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资产利用效率而实施的行为，有

利于维护公司利益，具有合理原因； 

（2）发行人对前次募投项目中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具有明确的进

度安排，对外出租与生产线建设安排相匹配； 

（3）发行人将优先保证前次募投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会因场地问题暂

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其他问题 

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请保荐

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

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面说

明。 

问题回复： 

（一）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

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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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

书面说明。 

自本次发行申请受理日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签署日，发行人及保荐人持续关

注媒体报道，通过网络检索等方式对发行人本次再融资相关媒体报道情况进行了

核查，详见《长城证券关于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舆情的专项核查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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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发行人盖章页） 

 

 

 

 

 

 

 

 

 

 

 

 

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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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保荐机构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广红                  姜南雪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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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全部

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

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签字： 

王军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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